


學生方面﹕
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成效
自我完善 — 學習方法
持續學習、力爭上游的推動力

家長方面﹕
檢視考試表現，作出回饋，協助子女找出適當的學
習方法

教師方面﹕
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及水平
調節教學計劃、策略及進度





第一天(6/3) 第二天(7/3) 第三天(10/3) 第四天(11/3)

(星期四) (星期五) (星期一) (星期二)

早會

中文閱讀
(45分鐘)

英文讀本
(35分鐘)

常識(40分鐘) 數學(45分鐘)

小息

中文寫作
(55分鐘)

英文寫作
(25分鐘)

音樂(20分鐘) 普通話(20分鐘)

中文聆聽(15分鐘)

英文聆聽(20分鐘)

中文/英文/普通話(口試)

(45分鐘)

中文/英文/普通話
(口試)

(40分鐘)

放學

《小一》



評核科目
筆 試 中、英、數、常、音、普

聆 聽 中、英、音、普

口 試 中、英

隨堂考試
• 中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
• 音、資、體、視、宗

小一：考試(二)筆試會安排：老師讀卷



•中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

•音樂（歌唱及節拍技巧）

•資訊科技（操作技巧）
~ 在考試前後隨堂舉行 ~

•體育（技能、體適能）

•視覺藝術(計算每次作品的成績)

•宗教(愛德行為 / 靈性培育 / 課業表現 )



 讓老師分階段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和成效

 促使學生養成經常溫習的良好習慣





參照手冊 P. 8（考試時間表）及校曆表





考試範圍



考試日上課時間

8:05 a.m. ~ 11:00 a.m.



考試前一天放學時間

3月5日（星期三）

提早於12時30分放學

好讓他們為考試作好準備



補考：學生如在考試期間缺席而有合理的解
釋（如具備醫生證明書），校方會給予補考
的機會，但所有補考須在考試期間及考試後
第一個上課天內完成。

缺考：學生缺席隨堂評估，科任教師會盡快
安排該生進行補考。



停課：如考試期間停課，當日的考試會順延
至下一個上課天舉行。

遲到：將不獲補予考試時間

~ 如只缺席隨堂考試，可在復課後盡快參與補考 ~



1. 派發試卷：學生在課堂上核對答案及分數。

2. 帶試卷回家：派發試卷當天，學生可帶回

家讓家長核對分數及簽署。

(中、英文聆聽、音樂、普通話試卷除外)



3. 試卷交回科任老師：派發試卷翌日，學生需交試卷回校。

4. 科任老師互換核對試卷：試卷各部分的分數及總分，需互換

核對是否與電腦資料相符。

*未能依時交回試卷的學生，原任老師只能待其交回後，自行
覆核。



一至四年級
班名次：1-15名

級名次：1-40名

–鼓勵全體力爭上游，不標榜個別惡性競爭。

–成績表旨在反映學生之學習情況。

五至六年級
班名次： /

級名次： /



上課要留心

用心完成功課

每天重溫當天所學

每星期定期複習

考試前兩週開始溫習考試內容
(參照「考試範圍」) + 温習工作紙

試後須檢討



考試題型

在職家長如何與老師聯絡




